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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肇庆星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签订战略框架协议的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

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    

重要内容提示: 

 战略框架协议为各方合作基本原则的框架性、意向性约定，协议

的具体事项付诸实施存在不确定性，在实施过程中存在变动性的

可能。 

 战略框架协议的履行对公司 2016 年度的营业收入、净利润等不

构成影响。 

 

一、框架协议签订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协议方的基本情况 

（1）协议方一 

名称：雀巢贸易有限公司（Nestrade SA） 

性质：境外法人； 

注册资本：650 万瑞士法郎； 

主营业务：为雀巢集团内的公司提供采购和供应服务，及其它业

务；  

公司地址：瑞士拉图尔德佩市 1814 号恩特-雷里奥斯-维勒斯街

12 号（ Rue Entre-Deux-Villes 12 ， 1814 La Tour-de-Peilz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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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witzerland）。 

（2）协议方二 

名称：雀巢产品技术援助有限公司（Nestec SA） 

性质：境外法人； 

注册资本：500 万瑞士法郎； 

主营业务：为雀巢集团内的公司提供知识产权方面的支持和服

务，及其它业务； 

公司地址：瑞士韦威市 1800 号雀巢大道 55 号（Avenue Nestlé 

55，1800 Vevey，Switzerland）。 

雀巢贸易有限公司和雀巢产品技术援助有限公司是雀巢集团的

全资子公司（以下合称“雀巢”），三者与星湖科技均不存在关联关系。 

（二）协议的签署 

战略框架协议于 2016 年 12 月 22 日由各方分别在广东肇庆市和

瑞士韦威市以书面的方式签署。 

（三）签订协议已履行的审议决策程序 

战略框架协议仅为各方的合作意愿，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和/或

股东大会审议。后续具体合作事项将在明确后，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

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公司《章程》等法律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及公司制

度的规定，提交董事会和/或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二、框架合作协议的主要内容 

（一）合作背景与目标 

双方于 2014 年签订了开发和中试协议，基于此协议星湖科技已

经进行了中试和开发工作，验证了从实验室规模到中试工厂规模生产

的可行性。星湖科技将为雀巢供应使用星湖科技专业知识开发的产品

的食品级配料（以下简称“产品”）。星湖科技已经供应中试产品给雀巢。 

（二）主要内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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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星湖科技将根据雀巢的规格为雀巢生产产品，而雀巢也会

向星湖科技采购该产品。星湖科技遵守雀巢的质量和安全要求。 

（2）星湖科技确保有足够的产能去配合雀巢的要求而生产产品。

这些雀巢的要求包括但不局限于质量标准、数量和交货日期，具体将

在供应协议中确定。这将可能涉及升级现有生产设施和/或建立额外

的设施。如果达到雀巢确定的数量，星湖科技将确保有充足的后备计

划以持续供应。 

（3）为了定期检查合作的进展雀巢和星湖科技将共同成立项目

团队。当双方对结果满意时，双方将签订供应协议。 

（4）双方计划建立长期的供货关系。 

（5）协议的条款应保密，除非应适用法律法规和/或中国有权机

构的要求而披露。 

（6）双方尊重对方的知识产权，如果产生新知识产权，双方将

共同决定新知识产权的所有权。 

三、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
（一）本协议的履行对公司 2016 年度的营业收入、净利润等不

构成影响，但将可能有利于公司未来经营业绩的提升。 

（二）各方友好合作、优势互补，有利于加快公司在健康食品领

域内新产品的研发和推广。  

四、重大风险提示 

（一）本次签订战略框架协议为各方合作基本原则的框架性、意

向性约定，协议的具体事项付诸实施存在不确定性，在实施过程中存

在变动性的可能，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（二）本协议涉及的各项后续事宜，公司将按照公司《章程》及

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，履行相应的决策和审批程序，并履行相

应的信息披露义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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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证券

时报》、《证券日报》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，公

司将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广东肇庆星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2016 年 12 月 24 日 


